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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高雄榮總台南分院契約人員試用成績考核表(空白) 

主旨：檢送本院契約人員試用成績考核表1份，請查照。
說明：

一、依本院勞工工作規則第九條：「本院僱用之勞工一律先經試
用三個月，經試用考核不合格者，即終止勞動契約並依勞基
法第11、16條暨勞工退休金條例第12條規定辦理，薪資發至
終止勞動契約日為止。」爰請各單位確依前揭規定辦理契約
人員試用考核。

二、契約人員試用考核及格者，考核表留存用人單位；如試用考
核不合格，請加會人事室，陳首長核定後，依規定辦理終止
勞動契約。

正本：本院醫療部、主計室、秘書室、傳統醫學科、精神科、外科部、復健科、皮膚科、眼
科、耳鼻喉科、急診醫學科、小兒科、病理檢驗科、藥劑科、放射線科、護理部、教
學研究中心、醫務企管室、社會工作室

副本：

抄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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